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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交通大學 書函
地址：30010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

聯 絡 人：吳佩儒

聯絡電話：03-5712121#52210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交大人字第10810072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0810072320-0-0.PDF、10810072320-0-1.DOCX、10810072320-0-2.DOCX)

主旨：檢送國立清華大學及本校聯合辦理108年度「幸福趴趴

GO」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、行程表及報名表各一份，請

轉知並鼓勵所屬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促進兩校單身同仁與政府機關、學校及民間企業單身員

工之互動，促進兩性相互瞭解，特舉辦旨揭活動。

二、本次聯誼活動，相關內容說明如下:

（一）活動日期、地點及費用:108年7月27日(星期六)於真愛

桃花源莊園辦理，每人新台幣1,590元(包含當天車

資、餐飲、200萬旅遊保險等所有費用)。

（二）報名日期:即日起至108年7月19日(星期五)或額滿為

止。

（三）報名方式:請填妥報名表，並經人事單位核蓋戳章(如

未加蓋人事單位戳章，請另E-mail身分證正反面影印

本及工作相關證件)E-mail至 service@unijoys.com.

tw或傳真至(02)2256-1356 【為響應無紙化、愛護地

球，避免謄寫錯誤，報名表請儘量傳送電子檔，另傳

證件資料即可】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8

108009561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6/14 14: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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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參加對象:

１、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(北區)所屬現職單身同仁(如報名

人數超過名額，得優先參加)。

２、政府機關、公、私立大學校院、學術或醫療衛生機

構、財團法人機構、民營公司等之專任同仁參加。

３、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單身人員。

三、有關本次活動其他事項，請詳旨揭活動實施計畫或至本案

委辦單位Uni-Joys/上置國際旅行社資訊網(http://www.

uni joys.com.tw)查詢。

四、如有其他相關事項，請逕洽Uni-Joys(有你,就有意思!)/上

置國際旅行社(聯誼專線：(02)22561314、29601314或

0980891314、傳真：(02)22561356、E-mail：

service@unijoys.com.tw)或國立交通大學人事室承辦人吳

小姐(03-5712121分機52210)或國立清華大學人事室承辦人

唐小姐(03-5715131分機36710)。

正本：國立清華大學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

附設醫院新竹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

區管理局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、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

學、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、國立新竹高級中學人事室、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人事

室、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竹北高級中學、

國立竹東高級中學、國立關西高級中學、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、全校各單

位
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第二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代為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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